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傳播法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Communication Law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蕭文生
	分機：
	35103

	
	
	E-Mail：
	lawwsh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法制三

	課程概述：
	本課程之目的在介紹大眾傳播媒體在現行法制下所適用之法規，課程內

容包含傳播法基本概念、傳播行為憲法上之保障、一般法律對傳播行為

之保障、媒體法上傳播行為之基本義務以及其他法律對傳播行為之規

範。
 

	教學目標：
	使學生對於傳播法能有一定程度認識，並在具體個案中正確適用傳播法規。


	教學方式：
	教師授課、課堂討論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符合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憲法、行政法、財經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符合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期中考與期末考各占50%

	參考書目：
	蕭文生，傳播法之基礎理論與實務，修訂五版，2025年


	備註：
	


